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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与自然人庄辉洪、刘晓宇、蔡

亮（上述三者以下简称“转让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就公司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深圳市

金麒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有关合作事项进行了初步磋商，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拟收购转让方持有的金麒麟

８０％

股权，价款总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２８００

万元（具体收购价格将以审

计、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双方确定）。 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进行约定。 金麒麟的主营产品与服务为：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及超净清洗服务，其产品与服务主要供应富士康、奇

美电子、华星光电、欧姆龙等电子半导体行业知名企业，具有较好的客户基础及销售渠道。

２０１０

年金麒麟营业收入

为

１

，

１９７．２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４．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金麒麟营业收入为

１

，

６２３．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６１

万元。

本收购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将尽快安排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后续工作，并随后将该收购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若本次股权收购事宜顺利完成，公司将持有金麒麟的

８０％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二）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完成，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三）公司与转让方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１

、姓名：庄辉洪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

１０５１

号

３－１９Ｈ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４１９６７０２０２５４５４

２

、姓名：刘晓宇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一村

１３

区

８８

栋

１８Ｅ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７７０９０３４６２７

３

、姓名：蔡亮

住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新宋路

１０６

号院

１

号楼

３

单元

５

号

身份证号：

４１０２０３１９７５０４１５２０１５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麒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０７３６５６

公司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家社区观光路汇业科技园厂房

４

栋

Ａ

区第

１

层

２

号

股权结构：自然人庄辉洪持有金麒麟

５０％

的股权，刘晓宇持有金麒麟

２５％

股权，蔡亮持有金麒麟

２５％

股权。

经营范围：空气净化技术设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和销售；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销售。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金麒麟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总额

１

，

４６９．２７ １

，

４４５．１７

负债总额

５３３．８８ ７７０．７８

净资产

９３５．３９ ６７４．３９

营业收入

１

，

６２３．４０ １

，

１９７．２５

净利润

２６１．００ ４４．３０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标的

１

、公司的收购标的为转让方拥有的金麒麟的

８０％

股权（包括庄辉洪所持有的金麒麟

５０％

股权，刘晓宇所持有

的金麒麟

１５％

股权以及蔡亮所持有的金麒麟

１５％

股权）。

２

、公司将以直接收购庄辉洪持有的金麒麟

５０％

股权和刘晓宇及蔡亮各自持有的金麒麟

１５％

股权的方式进行。

公司所收购的股权包括该等股权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益和股东义务。

（二）交易价格

公司和转让方同意，本次收购的收购标的之价款总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２８００

万元（具体收购价格将以审计、评估

结果为依据由双方确定）。 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将在双方正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

明确约定。

（三）交易的前提

为实现本次收购之目的，转让方目前在中国境内及香港、台湾及澳门所拥有的与金麒麟从事的业务相关的客

户资源应于本次收购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前全部整合至金麒麟并无偿归属于金麒麟， 作为本次收购的前提

之一。

（四）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１

、待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

７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向转让方指定账户以合理方式支付本次股权转

让价款的

５０％

；

２

、股权变更相关过户手续办理完结，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手续等均已完备后

７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向转让方

指定账户付清余款。

（五）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１

、双方同意，本次收购完成后，金麒麟将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亦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购

后包括财务负责人在内的财务人员及采购人员均由我公司委派或选任的人员担任；收购后金麒麟设总经理一名，

由收购前的金麒麟总经理王友伦担任，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具体人选相关方另行商定。 相关事宜将在双方正

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２

、双方同意，为了确保金麒麟在本次收购后能够继续生产经营，转让方应保证金麒麟现有生产、运营所使用的

全部专利和非专利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技术秘密、配方、技术数据、技术诀窍、知识、经验等）均可正常使用，

不因本次收购影响使用，并应向收购方公开此等专利和非专利技术。

若存在权属为金麒麟股东或其他相关人，但对金麒麟之生产经营有较大影响的除专利、非专利技术以外的其

他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商标（含正在申请的商标）、土地使用权（如有）、域名权等，均应最迟于工商变更完成之

时或各方议定的其他时间转移至金麒麟名下。

３

、各方同意，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出让方仅可在收购方处从事与防静电服等防静电产品清洗有关的工作（包括

防静电服防静电产品清洗等无尘与防静电相关的耗材，设备、工程，贸易等工作）。 根据出让方各当事人在股权转

让完成后拟于标金麒麟的不同任职情况，具体约定如下：

３．１

庄辉洪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不在金麒麟任职，庄辉洪保证其本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毕后五年内，不在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通过各种实体（包括但不限于新设立或已设立之公司、分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及其他主体）

以任何方式从事与金麒麟相同或相关的业务；庄辉洪同时保证其不会指令或委托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从事该

等业务，如违反上述保证，则其应对此承担责任。

３．２

刘晓宇、蔡亮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继续任职于金麒麟，刘晓宇、蔡亮均保证，在其二人持有金麒麟股权

（含其亲属持股）及

／

或任职、工作期间，其本人及其亲属均不在境内外直接或间接通过各种实体（包括但不限于新

设立或已设立之公司、分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及其他主体）以任何方式从事与金麒麟相同或相关的业务，如违

反上述保证，其二人均应对此承担责任。

３．３

刘晓宇、蔡亮均保证，在其本人（含其亲属持股）不再持有金麒麟股权及

／

或离职后五年内，其二人均不在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通过各种实体（包括但不限于新设立或已设立之公司、分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及其他主体）以

任何方式从事与金麒麟相同或相关的业务；其二人同时保证不会指令或委托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从事该等业

务，如违反上述保证，则由其二人对此承担责任。

３．４

双方同意，出让方由于收取股权转让价款而发生的任何所得税或其它税费（如有）由其自行承担。

３．５

其他条款或对本协议所述相关约定的进一步细化将在双方进一步协商后以交易备忘录的方式逐步确

定，并在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体现。

（六）保障条款

１

、 就金麒麟的有关情况，转让方向收购方作出以下陈述与保证：

１．１

在正式收购协议签订之日，转让方承诺并保证其是金麒麟股权的名义及实际合法所有人，该等股权不存在

任何担保物权或其他第三方权益负担，不存在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等情形，亦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属纠纷。

除与新纶科技签署有关收购的协议、合同外，转让方未与任何人达成协议或向任何人承诺包括但不限于以转

让、赠与等方式处置金麒麟股权，无论是书面或是口头的。

１．２

向收购方提供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报表（以下称“财务报表”）是真实、准确、完整之

原件。 财务报表是遵循中国通用会计原则制作，在制作财务报表过程中，上述原则或标准均被连贯地采用，不存在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变更等情形。 若存在上述情形，应向收购方及其委托或指定的第三方如实书面告

知，且提供与之相关的财务资料。

１．３

金麒麟合法拥有其名下的生产设备、运输设备、知识产权（如有）、自有或租赁物业和其他固定资产等生产

经营所需的资产。 金麒麟拥有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者权益负担。

转让方及

／

或金麒麟未与任何人达成协议或向任何人承诺包括但不限于以转让、赠与等方式处置金麒麟资产，

无论是书面或是口头的。

１．４

在尽职调查完成日，金麒麟应取得其生产所需的有关证照或取得该等证照没有法律障碍，并确保金麒麟的

生产经营不存在由此所致的潜在风险。

１．５

如实告知金麒麟最近三年涉及的已结或未结的诉讼、仲裁等事项；如实告知金麒麟已发生或将发生的债

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含产品安全保证）、承诺、环境污染整治等或有事项。

２

、本次收购的审计基准日由各方根据金麒麟业务之整合进度及本次收购的时间安排协商确定。

（六）后续工作安排

各方同意，尽快协商着手安排对标的股权及金麒麟的尽职调查工作。在尽职调查工作结束后

１０

日（或双方同意

延长的期限）内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正式股权转让协议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后生效。

（七）本意向书的生效和终止

本意向书经各方签字

／

盖章后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 本意向书至下列日期终止（以最早者为准）：

（

１

）各方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或签订其他书面文件取代本意向书；

（

２

）任何一方无须提供任何理由，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意向书；或

（

３

）本意向书签署

６０

天后。

三、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外延式扩张实现高素质人才引进， 进一步扩大防静电

／

洁净

室行业市场份额及营销网络，以持续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金麒麟

８０％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金麒麟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与转让方的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意向阶段，在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签署最终股权转让协议前，双方不

会实施实质性行为，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１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正式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公司以现金完成本项目收购，对公司现有的经营现金流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３

、本《股权收购意向书》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投资额

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股权收购意向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

基金继续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对通过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对通过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继续享有申

购费率优惠。

二、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２１１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２１３

国泰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

低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对于正常费率低于

０．６％

的申购业务仍按照原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

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３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农业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４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农业银行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该活动解释权归农业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农业银行的有关

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

基金继续参加深圳发展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发展银

行”）协商一致，决定对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及定期定额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对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申购指定的开放式

基金，继续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二、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网银申购 网银定投 柜面定投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 －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 －

三、具体优惠费率

１

、普通申购业务

通过深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产品，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费率，折后费率

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基金定投业务

通过深圳发展银行网上银行定投申购基金产品， 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统一优惠至

０．６％

；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仍按原费率执行。

通过深圳发展银行柜面定投申购基金产品， 按照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优惠费率， 折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

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３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深发展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４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发展银行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该活动解释权归深发展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深发展银行的

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继续参加华夏银行网上

银行和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协商

一致，决定对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和定投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和定投申购指定的开放式基金， 继续享有申购费率优惠，本

活动的截止日期根据以华夏银行通知为准。

二、适用基金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网银 定投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不参加

０２００１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６０２１１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４

折

８

折

１６０２１３

国泰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４

折

８

折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折

三、具体优惠费率

１

、网上银行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基金， 其申购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

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

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

基金手续费费率。

２

、定投申购

８

折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定投申购上述基金并成功扣款的，其申购费率实行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

低于

０．６％

。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若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

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定投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３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华夏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４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夏银行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该活动解释权归华夏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夏银行的有关

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1－81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书面及电

话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由董事长吴成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

7

人，参与表决董事

7

人，监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借款的事宜》

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农商行）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授信我公司借款额度

为人民币

3.2

亿元（该事项已经公司

12

月

2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前，本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已向其借款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现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本次以广东德力光电有限

公司的土地（约

200

亩）作抵押，向江门农商行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蓬江支行

办理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借款的事宜》

根据产业转型、产能搬迁及经营贸易的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蓬江支行借

款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江

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提供担保的事宜》

根据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降低成本、集中采购原材料的需要，公司同意为其向江门新

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吴成文先生代表本公司与各有关银行签

订上述借款的法律文件的议案。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1－82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本

公司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提供担保的事宜》，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中心）向

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

此次担保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也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

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要求，故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

区，法定代表人：肖方正，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壹佰零柒万元，主营业务：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制和禁止及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生产、销售：食用酵母系列、食用绿藻、食用纤维

粉、蔗果低聚糖；销售：复合增稠剂；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

[a-

淀粉酶、纤维素酶、蛋白酶

]

；以上有关生物技

术开发、成果转让、技术咨询及服务。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生物中心资产总额：

12368.65

万元；负债总额：

7377.74

万元，

2010

年

1-12

月主营

业务收入

5772.38

万元

,

，净利润

-545.4

万元。

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生物中心资产总额：

13,902.30

万元；负债总额：

9,631.10

万元；

2011

年

1-11

月主营

业务收入

5,106.67

万元，净利润

-719.7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向生物中心授信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期限为壹年。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是为生物中心购买生产原料提供资金保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生物中心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履约能力良好，公司对其具有完全控制权，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480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91%

，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11-16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

以电子邮件或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

实到董事

13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

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全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有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股票的议案》，具体决议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择机出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普光电

"

）部分股票，具体事宜如

下：

1

、期限：超出公司经营班子决策权限（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时，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2

、价格区间：根据证券市场情况，选择合理价位区间；

3

、数量：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公司资金状况，酌情处置。

二、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办理出售奥普光电部分股票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110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退还

购进设备留抵税额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发布《关于退还集成电路企业采购设备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

通知》（财税

[2011]107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决定对国家批准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因购进设备形成的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以下简称

"

购进设备留抵税额

"

）准予退还。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星光电

"

）属于《通知》规定的

"

国家批准

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

"

。根据《通知》的要求，经华星光电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华星光电于近日收到退还

购进设备留抵税额（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662,190,487.47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等购进设备留抵税额的退还将对本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

本公司的损益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1-34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出，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已在

2011

年

12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东门中路

1011

号鸿基大厦

2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陈泰泉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9

名，代表股份

164,159,6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重新审计修订后）》

表决情况：

164,159,65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议案通过。

2

、《重新审计后公司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164,031,65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2%

，

128,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0.08%,0

股弃权，议案通过。

3

、《重新审计后公司

2010

年度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情况：

164,159,65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议案通过。

4

、《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表决情况：

164,159,65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曾铁山、方伟敏

3

、结论性意见：宝安地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1--35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

25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9

人

,

董事贺雪琴全权授权董事郭山清代为行使

表决权，独立董事徐志新全权授权独立董事陈伟强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成员、董事局秘书、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局主席陈泰泉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总裁周非女士的提名，董事局聘任杨子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认为：未发现杨子宁先生存在《公司章程》第

168

条及第

98

条规定的情形，其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本次聘任的提名方式及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此无异议。

二、关于调整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进一步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公司对集团高层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及享受年薪制的其它高层管

理人员）薪酬结构及等级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薪酬结构为：基本年薪

+

业绩薪酬

+

奖励基金

一、基本年薪：分

12

个月发放。

二、业绩薪酬：根据年终个人业绩考核成绩，与基本年薪挂钩。

三、奖励基金：

1

、奖励基金提取：

以当年净利润正值为基数，未超过上年净利润部分按

1%

提取，超过上年净利润的部分按

10%

提取。 奖

励基金提取总金额不超过当年净利润的

10%

，即：当年提取金额

=

当年净利润未超过上年净利润部分

×1%+

当年净利润超过上年净利润部分

×10%

。

2

、奖励对象：集团总部高、中层管理人员及部分业绩特别优秀的骨干员工，其中高层人员奖励方案报

集团董事局批准，其他人员奖励方案由集团总裁办公会议决定。

3

、提取时间：自

2012

年度至

2014

年度。

4

、净利润以会计师事会务所审计为准。

5

、提取的奖金在当年列支。

6

、员工按照个人所得交纳税金。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修订的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了高层管理人员

职、权、利对等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杨子宁简历

杨子宁：男，

1973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房地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94

年

7

月进入中国宝

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深圳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恒安公司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职务；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产开发部副总经理等

职务，负责宝安集团房地产行业管理工作。

截止目前，杨子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1－038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收购了青岛中润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润德

"

）

51%

的股权，中润

德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润德拥有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四块土地的使用权。 现将地块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地块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经济区。

二、主要规划指标

上述地块包括：青房地权市字第

20081837

号地块、青房地权市字第

20081844

号地块、青房地权市字第

20081846

号地块及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013560

号地块。 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321,454

平方米，容积率：

0.8-1.2

，建筑面积共计

294,

605

平方米。 土地用途均为商业金融用地，使用年限为

40

年。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69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1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司总股本增至

289,791,090

股。根据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约定的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

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24263.2

万元增加到

289,791,090

元，公司总股本由为

24263.2

万股变为

289,791,090

股。

近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

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24263.2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28979.109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分别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充分表达意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现场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骆家马龙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茅建荣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授信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在汇丰银行萧山支行办理授信业务，综合授信额度为捌仟万元；同

意公司在广发银行杭州分行办理授信业务，综合授信额度为柒仟柒佰万元。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公司拟发行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贷款。

一、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方案主要条款：

１．

融资金额：

６

亿元以内。

２．

发行期限：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分期择机发行，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期限

不超过

１

年。

３．

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期间市场利率水平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由公司和承销商共同商定。

４．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５．

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６．

主承销商：本次短期融资券由中信银行担任主销商，中信银行杭州萧山支行担任主办行。

７．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置换部分银行贷款。

二、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公司短期融资债券的顺利发行，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完成注册后，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等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

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分期发行额度、发行利率等与发行条款有

关的一切事宜；

２．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３．

签署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４．

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５．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决议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４

四、审议通过《关于组建新联轴器公司的议案》。

因公司参股

２５％

股权的杭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面临拆迁、即将清算注销，鉴于其主要产品高弹性联

轴器与船用齿轮箱关联度高、是构成船舶动力系统的关键元件，公司应掌控该关键配套资源；同时杭州前进

联轴器有限公司的高弹性联轴器的业务拥有良好的业绩表现，董事会同意：在杭州市萧山区域内成立新的

联轴器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新的联轴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与

原杭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部分自然人股东合资组建，公司所占股份比例须达到

５１％

以上，具体股份比例

授权总经理与其他自然人股东协商后确定，新的联轴器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高弹性联轴器及相关零配

件（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经营期限

２０

年。

杭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

人杨志锡，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为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金西村。主营业务为高弹性联轴器、液压胶管

总成制造、机械设备零配件制造、加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杭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４４

，

７１４

，

４６４．６５

元， 净资产为

３７

，

７１８

，

９２８．５８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１

，

３４９

，

７９７．７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杭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４０

，

２１３

，

３６５．３５

元， 净资产为

３３

，

１９５

，

７２３．６５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净利润为

５

，

５８３

，

６３３．７１

元。

目前，本公司持有杭州前进联轴器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份，杨志锡等

１５

个自然人合计持有

７５％

的股份。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技术改造计划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技术改造计划，新增技改投入

３１４５０

万元，主要项目构成如下：

项目构成 计划投资（万元）

一、临江工业园新增土地约

１００

亩

２

，

５００

二、建筑工程：

１３

，

６９９

其中：

临江工业园新增厂房及配套设施

１２

，

５００

本部新增厂房及配套设施

１

，

１９９

三、新增设备

１１

，

３９６．３

其中：

提升产能增加设备

６

，

９２６

试验测试设备

２

，

４８４．７

旧设备淘汰更新升级

１

，

９８５．６

四、安全和环境保护投入（含旧厂房设施改造）

３

，

８５４．７

合 计

３１

，

４５０

公司的募投项目不包括在上述技改计划内。 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市场变化、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在该

计划总概算范围内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２

年技改资金来源于部分利润留存和融资借贷等。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后及工商登记注册的实际情况，现就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修订如下：

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九条原为：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发

行后普通股总数为

４０

，

００６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发起人持有

２６

，

５０５．６２５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６．２５％

，其他股东持有

１３

，

５００．３７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３．７５％

。 ”

现修改为：“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发行后普通股总数为

４０

，

００６

万股。 ”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决议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和突发环境事件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该决议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４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齿前进”）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的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公

告》），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二、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３３

号文件核准， 杭齿前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１０

，

１００

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７

，

２９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７

，

８５５

，

０１３．１４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９９

，

４３４

，

９８６．８６

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的四个项目，按项目的投资进度，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用于募投项目的部分存在一定的暂时闲置。 其中：

１

、年产

１００

套先进船舶推进系统及

８００

台高精船用齿轮箱产能扩展项目，总投资为

９

，

３９６

万元，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末，已投入资金为

４

，

４５８．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预计需要资金为

１

，

８５０

万元，其余资

金

３

，

０８７．２８

万元需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以后使用；

２

、年产

１．２

万台电液控制工程机械传动装置产能扩展项目，投资金额为

２２

，

９６５．７

万元，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末， 已投入资金为

１３

，

８４３．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预计需要资金为

５

，

５００

万元， 其余资金

３

，

６２１．９２

万元需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以后使用；

３

、重型及特种车辆自动变速器技术研发项目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末，已投入资金为

１

，

７１１．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预计需要资金为

５００

万元，其余的资金

７８８．７６

万元需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以

后使用。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 公司拟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根据现行贷款利率计算，预计可为公司节省财

务费用

２１３．５

万元。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达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确保能按时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承诺将努力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

、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工作，对于闲置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和归还，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

详细情况。

２

、一旦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及贷

款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

资金及时归还。

３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承诺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以上方案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３

。

公司独立董事朱森第、骆家马龙、池仁勇就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发表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使用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将上述金额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账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公告》），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期限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要求。 公司本次继续使用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并不抵触，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可行的。 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经认真审议后认为：公司上次使用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归还，本次继续

使用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并不抵触，不存

在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且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闲置募集资金继续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将

７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继续暂时用作补充流动资金，时间

不超过

６

个月。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陈仕强、赵红卫就上述事项出具审核意见，认为：杭齿前

进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符合杭齿前进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承诺，亦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决定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事宜前，已与保荐人进行了

沟通，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信达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杭齿前进实施该等事项。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二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二届三次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４．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有关事项之核查意见。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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